
附件
免予追究执法过错责任情形清单

	序号
	具体情形
	认定依据

	1
	已获本部门行政许可的相对人发生安全事故的，经调查认定事故直接责任与本部门监管职责无关
	1.依法履行许可的过程性材料；

2.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2
	在执法活动过程中，对型式试验、检验检测、鉴定、专家评审等法律法规规定仅需要形式审查的报告、申请材料等已尽形式审查义务后，行政相对人发生安全事故的
	1.依法履行许可、监督检查的过程性材料；

2.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3.仅需要形式审查的规定

	3
	按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以及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双随机、一公开”抽查等安排和要求，已履行了行政执法监督管理职责或按照工作计划未履行，但未超过法定或规定时限的，被检查单位因检查事项之外的原因引发安全事故，或属抽查名录以外的单位发生安全事故的
	1.有开展工作的过程性材料；

2.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4
	发生的安全事故、负面舆情、投诉举报、信访事件等突发事件涉及多部门监管领域，经查实，事件发生原因与市场监管部门职责无直接关系，或在监管中已及时将发现的其他部门监管职责问题进行了行政抄告、线索移送、书面提示建议的
	1.其他部门监管职责依据；

2.相关抄告函、移送函、提示函等；

3.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5
	发生的安全事故、负面舆情、投诉举报、信访等突发事件的监管事项涉及分段监管或多部门监管，能依据三定方案、行政权力责任清单和总局、自治区局或机构编制部门等有权部门的规定，证明监管事项不属于职责范围内的
	1.市局三定方案、行政权力责任清单和总局、自治区局或机构编制部门等有权部门的规定；

2.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6
	已按规定的检查项目开展检查，因现有科学技术、监管手段等限制，缺乏检验检测标准或法定处罚依据，未能及时发现所存在问题或者导致问题无法定性或处罚的，发生安全事故、负面舆情的
	1.按规定开展检查的过程记录；

2.现行条件下缺乏检验检测标准或法定处罚依据的咨询答复或相关佐证材料；

3.相关判例及三方律师事务所的审查意见

	7
	未接到举报、投诉信息或未监测到舆情信息或未收到其他部门移交线索，或者接到举报、舆情信息后正按程序进行处理时，无证无照经营者擅自生产经营发生安全事故的，经查实，事件发生原因与市场监管部门职责无直接关系
	1.有开展执法检查、守法宣传、畅通投诉举报、舆情监测等工作的过程性材料、相关制度；

2.接到举报信息、舆情信息后开展工作的材料；

3.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8
	对发现的违法行为、安全事件或者事故隐患已经依法查处、责令整改或者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因行政相对人拒不改正、逃避检查、擅自违法生产经营、违反相关质量管理规范、违法启用查封、扣押设备设施等行为而发生安全事故、造成危害后果或者不良影响的；或因行政相对人擅自转移或不可抗力造成查封或者扣押物品灭失或者损毁的；或因行政相对人或者第三方弄虚作假、提交虚假材料，致使执法人员难以作出正确判断，且已按规定履行审查职责的，作出错误行政执法行为的
	1.行政检查、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约谈、告诫、走访、回访记录，部门告知函、通告函，投诉举报回复等过程性材料；

2.行政相对人、第三方作为或不作为违法证据；

3.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9
	已依法对食品、重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事故进行调查处置，因行政相对人或者其他外部原因造成事故扩大或者负面舆情扩散的
	1.开展事故调查处理的过程性记录；

2.行政相对人、第三方作为或不作为违法证据；

3.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10
	经集体讨论决策做出的行政执法决定被有权机关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在决策会议中提出了明确反对意见或者保留意见的
	1.集体讨论决策会议记录、纪要；

2.复议决定书或裁判文书、执法监督通知书、决定书或者意见书

	11
	在应对突发事件或者执行急难险重任务过程中,因不可抗力或者紧急避险等因素，导致无法正常履行法定职责,或因快速处置未按正常程序办理相关手续或存在程序瑕疵的，被有关部门追责的
	1.不可抗力或者紧急避险的佐证材料；

2.已履行法定职责的材料

	12
	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执法监督过程中，有权机关认定有程序瑕疵或自由裁量幅度不妥，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1.复议决定书或裁判文书、执法监督通知书、决定书或者意见书；

2.开展工作的过程性材料

	13
	非因故意隐瞒或重大过失遗漏取证的，出现新的证据，致使原认定事实或者案件性质发生变化，被有权机关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1.新证据材料；

2.前期取证过程记录；

3.复议决定书或裁判文书、执法监督通知书、决定书或者意见书

	14
	发现上级的决定、命令或者文件有错误，经请示上级，依据答复做出的行政决定，被有权机关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1.上级决定、命令或者文件有错误的依据；

2.相关请示、上级答复等书面材料

	15
	在办理新业态新模式等全新领域执法案件、复杂疑难、分歧严重案件中，执法人员对认定标准、法定依据等意见不统一，集体讨论会成员按程序作出行政执法决定后，被有权机关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1.案情讨论会、案审会记录中涉及不同认定标准或法定依据的适用讨论建议；

2.复议决定书或裁判文书、执法监督通知书、决定书或者意见书

	16
	因法律规定不明确或缺失配套的认定标准，执法人员对自由裁量尺度、事实认定等意见不统一，决策机关按程序作出行政执法决定后，被有权机关

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1.案情讨论会、案审会记录中涉及自由裁量尺度、事实认定讨论建议；

2.法制审核表、相关判例及三方律师事务所的审查意见；

3.复议决定书或裁判文书、执法监督通知书、决定书或者意见书

	17
	在处理投诉、举报或上级交办事项、其他部门移送线索中，执法人员穷尽监管手段未收集到被举报、投诉人违法违规证据，按程序做出不予立案或行政处罚决定后，被有权机关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1.检查、约谈、告诫、走访、回访记录，部门告知函、通告函，投诉举报回复等过程性材料；

2.复议决定书或裁判文书、执法监督通知书、决定书或者意见书

	18
	因行政相对人拒不配合、妨碍执法或者案件利益关系人、证人不配合调查、不履行举证义务等行为，致使行政执法人员在法定时限内无法作出正确行政执法行为，被有权部门追责的
	1.行政检查、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约谈、告诫、走访、回访记录等过程性记录；

2.行政相对人、第三方作为或不作为违法证据

	19
	对新业态、新模式领域的监管，因缺乏法定职责依据，经集体讨论或会议讨论后，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制定监管规范或采取包容审慎、柔性执法后，出现争议被投诉、举报、信访后，被有权部门追责的
	1.集体讨论或会议讨论记录；

2.上级部门、先进地区、其它部门对新业态、新模式领域的相关监管政策文件；

3.处理投诉、举报、信访的过程性材料；

4.新业态、新模式持续健康发展的相关材料

	20
	在贯彻落实“放管服”“证照分离”等监管政策时，经过集体讨论或会议讨论决定实施容缺受理、容缺办理、告知承诺等符合上级决策部署精神的措施后，施行过程出现一定失误或偏差，未造成恶劣影响或严重危害后果的，被有权部门追责的
	1.上级决策文件；

2.集体讨论或会议纪要；

3.开展工作的过程性材料

	21
	在便利市场主体登记、注销等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工作中，积极探索、先行先试，敢于担当、勇于作为，经过集体讨论或会议讨论后，出现非主观失误的，被有权部门追责的
	1.集体讨论或会议记录；

2.开展工作的过程性材料

	22
	开展综合行政执法工作中，因职责边界不清，经集体讨论或会议讨论后，主动担当、积极作为而出现争议被投诉、举报、信访后，被有权部门追责的
	1.集体讨论或会议讨论记录；

2.处理投诉、举报、信访的过程性材料；

3.开展工作的过程性材料。

	23
	在维护社会稳定和处置历史遗留问题中，为切实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有效化解矛盾，经集体讨论或会议讨论后，对现有政策进行变通，出现争议被投诉、举报、信访后，被有权部门追责的
	1.集体讨论或会议讨论记录；

2.处理投诉、举报、信访的过程性材料；

3.现有政策、变通后政策和变通理由依据效果等材料；

4.开展工作的过程性材料

	24
	在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贯彻落实清理吊销等“宽进严管”政策时，履行法定工作调查程序和内部工作流程等程序后，经过集体讨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因撤销或因撤销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被有权部门追责的
	1.上级决策文件；

2.内部工作流程；

3.集体讨论或会议记录；

4.开展工作的过程性材料

	25
	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营商环境建设、助企纾困等政策时，按照上级决策部署，主动作为，大胆创新，出台相关文件或经会议讨论决定事项与现行法律法规规定有一定突破，在开展除名、信用修复、异常名录管理等监管工作过程中，非主观失误或出现一定偏差，被有权部门追责的
	1.上级决策文件；

2.会议纪要或内部政策措施文件；

3.开展工作的过程性材料


12

